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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动能办〔2021〕4号

关于做好部分省级重点项目动态

调整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市有关产业专班

牵头部门、单位：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加快重大

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鲁发改投资〔2021〕

435 号）和《关于开展部分省级重点项目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

（鲁动能办〔2021〕6号）有关要求，为做好我市省新旧动能转

换优选项目（以下简称“优选项目”）、省“双招双引”重点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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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下简称“双招双引”项目）动态调整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增补项目

（一）项目增补范围及要求

以“十强”产业为重点，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四新经济，以及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品牌价值、总部

集群、互联网平台等领域，增补一批 2021年省优选项目、“双招

双引”项目。增补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 

1.项目应符合《关于做好 2021 年省级重点项目储备提报工

作的通知》《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

优选项目的补充通知》的有关要求。

2.项目应符合国家宏观政策，符合我省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

具备成熟可靠的产业化技术和规模化生产工艺，或掌握核心技术，

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创新。

3.建设类项目应为计划 2021 年下半年新开工或上半年开工

的项目，且能在年内形成实物工作量，对 2020 年底前开工的一

般性在建项目不再增补。储备类项目不受开工时间限制。

4.项目立项、规划、用地、环评、能评等主要手续要齐备、

真实，具备依法合规开工的条件。属于 16 个“两高”行业新建

项目的，应已办理完成产能替代、煤炭消费替代、能耗替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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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等手续。有新增建设用地需求的项目，要提供

自然资源部门对新增建设用地是否符合规划条件的审查意见。涉

及村庄建设的要严格落实村庄搬迁“县报、市批、省备案”程序，

最终列入清单时应提供省工作专班出具的审核同意意见。

5.严禁项目重复申报，增补项目应未列入 2021 年省重大项

目、省级重点项目（包含优选项目、“双招双引”项目、技改项

目、补短板项目）清单，未申报 2021年省重大项目二季度调整。

6.项目应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取得赋码，无代码项

目不予审核入库。项目总投资原则上应在亿元以上（2021 年计

划投资不低于 5000万元的招商引资项目可申报“双招双引”项目），

新增生产能力、建设规模、技术路线、开竣工时间等项目信息应

准确清楚，且与已立项内容或后续拟立项内容相一致。

7.“双招双引”项目应结合省级重大招商签约活动、市县负

责同志招商引资活动，重点提报符合产业政策、2021 年能开工

落地的招引项目。

（二）项目增补程序

区县发展改革部门根据省里确定的产业重点、导向和标准，

择优筛选汇总符合要求的项目，报送市发展改革委。由市产业专

班、驻地省属国有企业策划，区县属地实施的产业领域重大项目，

原则上通过当地发展改革部门逐级上报，各区县发展改革部门牵



— 4 —

头做好项目统筹协调、信息报送、调度推进、督导服务等工作。

二、调出项目

（一）调出项目范围及要求

在库的优选项目、“双招双引”项目，根据工作实际情况，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充分尊重企业自身意愿的前提下，予以调

出。

1.因产业准入、投资条件、企业经营等形势变化，建设条件

无法落实，出现意向未有效转化、签约未实际履行、投资未如期

到位等情况，导致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工建设，且短期内不具备开

工条件的项目。

2.因市场环境、建设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已开工建设但工

程进度严重滞后，计划投资不能有效实施的项目。

3.项目单位违反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安全生产、

企业经营、环境保护、社会信用等方面出现重大责任事故或重大

问题，造成严重影响的项目。

（二）项目调出程序

对于项目调出，在综合考虑项目推进情况和建设主体意愿的

基础上，由所属区县发展改革部门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出具《项

目调出自评报告》，正式提出申请并报送市发展改革委。调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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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将移出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管理服务平台，不再调度项目

进度信息，不再享受相关政策支持，已经享受省级重点项目要素

保障的，应及时收回已保障的要素资源。

三、完工项目

对建设完工的优选项目、“双招双引”项目，由项目单位提

出申请，所属区县发展改革部门现场确认项目工程实施情况、投

资完成情况，出具《项目完工自评报告》，正式提出申请并报送

市发展改革委。建设完工的项目纳入完工项目库，不再调度项目

进度信息。

四、有关要求

（一）各区县要加强工作统筹，通盘考虑省重大及省优选、

“双招双引”等项目的动态调整申报工作，提高项目申报的针

对性、科学性，确保各类申报项目应保尽保。区县发改部门要

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核实投资规模、年度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要素需求等项目关键信息，确保提供信息真实

有效。对弄虚作假的项目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并严肃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审核把关不严导致项目信息不实、不准，

情况严重的区县相应扣减项目数量。

（二）申报材料：凡申请增补、调出、完工项目的，区县发

展改革部门要报区县政府审定后，报送正式申请文件。增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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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需提交项目申报汇总表（按照推荐先后排序）、项目用地审查

表、项目申报承诺表、项目申报书。每个项目申报材料单独文件

夹命名，格式命名为“区县-产业-项目名称”，例如“张店区-高

端装备-A企业 B项目”。调出项目需提交项目调出汇总表、项目

调出自评报告。完工项目需提交项目完工汇总表、项目完工自评

报告。上述文件均需提供电子版材料（PDF 格式），并加盖单位

公章，项目申报汇总表、项目调出汇总表、项目完工汇总表同时

提供 Excel文件。

（三）请于 6 月 17 日（星期四）17:00 前，将上述全部资

料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动能考核科。增补项目汇总审核后，优选项

目推送至 2021年省优选项目备选库；“双招双引”项目推送至

2021年省“双招双引”重点签约项目备选库。

联系人：张晓宇 0533-3187376 

邮  箱：fgwdnkhk0533@zb.shandong.cn

附件：1.增补项目汇总表

2.省级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审查表

3.项目申报承诺表

4.项目申报书

mailto:zdbddkhc_sdfgw@shandong.cn


— 7 —

5.调出项目汇总表

6.调出项目自评报告

7.完工项目汇总表

8.完工项目自评报告

9.在库项目名单（分区县）

             淄博市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公室

2021年 6月 10日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6月 10日印发


